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

文件

湘教发〔2024〕51号

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教育系统

畅通消防“生命通道”十条硬措施》的通知

各市州、县市区教育（体）局，各市州消防救援支队、县市区消

防救援大队，各普通高校，委厅直属各单位，省直中小学校：

现将《湖南省教育系统畅通消防“生命通道”十条硬措施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
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

2024年 12月 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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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教育系统
畅通消防“生命通道”十条硬措施

1. 建筑周围的消防车通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应保持畅

通，其范围内不应存放机动车辆，不应设置隔离桩、栏杆等可能

影响消防车通行的障碍物。

2. 教学楼、图书馆、体育馆、实验实训楼、食堂、集体宿舍、

校外培训场所以及幼儿园的儿童用房等公共建筑内，每个防火分

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应至少有 2个安全出口。

3. 严禁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；疏散通道、

疏散楼梯间不得设置卷帘门、栅栏等影响安全疏散的设施；疏散

楼梯间内不得堆放易燃可燃物品。

4. 控制人员出入的闸口和设置门禁系统的疏散门应具有在火

灾时自动释放的功能，且人员不需使用任何工具即能容易地从内

部打开，在门内一侧的显著位置应设置明显的标识。

5. 教学楼、图书馆、体育馆、实验实训楼、食堂、集体宿舍、

校外培训场所以及幼儿园的儿童用房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，严

禁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、铁栅栏等障碍物。确因防

坠楼、治安防控等安全需要，外窗要设置防盗网、金属护栏时，

必须设逃生窗口。逃生窗口开设要求：①净高度和净宽度均不应

小于 1米，下沿距室内地面不宜大于 1.2米。②应能不借助任何工

具（包括钥匙）从内部轻易、迅速打开，宜根据其高度在周边设

置适用的辅助疏散逃生设施。③逃生窗口处和设置逃生窗口的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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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周边应设置明显标识，让处于房间内的人员能在紧急情况下迅

速辨别逃生窗口所在位置，并设置相应的辅助疏散逃生设施。④

在定期消防安全培训演练中，必须组织逃生窗实地熟悉培训。

6. 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、电瓶车、电动平衡车等使用蓄

电池的交通工具禁止在建筑物的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首层门厅、

楼梯间等室内公共区域停放和充电，严禁将蓄电池带至室内充电；

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为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充电，

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停放、充电场所应与建筑保持安全距离

或采取有效的防火分隔措施。

7. 加强防火巡查、防火检查，保障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

防车通道畅通；疏散指示标志、应急照明完好有效；常闭式防火

门处于关闭状态，当采用常开防火门时应能在火灾时自行关闭，

并应具有信号反馈的功能，双扇防火门应具有按顺序自行关闭的

功能。

8. 加强宣传教育培训，全体教职员工、学生和寄宿制学校宿

舍管理员、辅导员、食堂商铺等经营场所工作人员应接受专题消

防安全培训，掌握消防安全常识，具备火灾报警、扑救初起火灾

和组织疏散逃生等能力。

9. 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应急疏散预案，区分白天、夜间情

况，明确责任分工、值守人员最低配置数量和应急处置程序；应

至少每半年组织全体教职员工、学生、安保人员开展一次消防疏

散、逃生、自救等演练；寄宿制学校应组织宿舍管理人员、辅导

员、住宿学生开展夜间模拟疏散逃生演练；并根据实际及时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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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对发生火灾事故的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或单位，一律要进

行事故倒查，凡畅通消防“生命通道”不到位，甚至工作失职失责

的，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追责。

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4日印发


